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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坚丽佳环保建材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3006658816828；地 址 ：深 圳

市龙岗区坪地街道龙岭南路 21

号-1；法定代表人：刘国河）：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

司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深龙环水

罚[2018]0279 号），现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内容如下：

2018 年 4 月 13 日，我局执法

人员到你公司进行环保执法检

查，你公司工作人员拒不配合执

法调查，我局下达《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决定书》（深龙环水改（坪地）

[2018]004号），要求你公司立即改

正。4月 16日再次到你公司进行

检查，你公司工作人员仍拒不配

合执法调查。以上事实有现场检

查（勘察）笔录和现场相片为证，

可以认定。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深

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第三

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应依法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局送达行

政处罚告知书后，你公司未在规

定的期限内向我局提出陈述、申

辩意见，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

利。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

护条例》第七十三条，我局作出以

下行政处罚：

处以人民币叁万元的罚款。

限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账户，逾期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深圳

市龙岗区人民政府或深圳市人居

环境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

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

直接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起

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

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

定，我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755-28948326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清林中路

海关大厦西座1611
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2018年9月30日

深圳市联泰赢精密五金配件

有限公司：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

司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深龙环水

告[2018]0249号），现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内容如下：

2018年 7月 6日, 我局执法人

员经调查确认，你公司（位于龙岗

河流域、属于限批区）未依法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并取得环评批复擅

自建设手表五金配件加工项目并

投入生产，主要工艺有开料、清洗、

喷油、丝印、电镀等工艺，电镀清洗

废水未建设废水处理设施，直接通

过车间地面厕所排放口排到污水

管道，由污水管道流入厂界外河

内。现场于电镀生产车间外排口

和电镀生产车间电镀槽分别采集

水样一个，经检测，电镀生产车间

外排口水样中总铜为 3.04mg/L、总
锌为4.78mg/L、总镍为12.9mg/L、总
氰化物为 5.55mg/L，超过规定的排

放标准（总铜排放标准为0.3mg/L、

总锌排放标准为 1.0mg/L、总镍排

放标准为 0.1mg/L、总氰化物排放

标准为 0.2mg/L）。检查还发现你

公司易产生挥发性有机废气的喷

油工艺未在密闭车间内进行，也未

按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7月 24日再次到你公司检查，发现

你公司没有生产，设备已搬空。经

查，近一年内你公司被信访投诉一

次。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现场检

查笔录、现场勘验图、厂房租赁合

同、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

监测报告（（深龙）环监JS2018-372

号）、信访处理单、情况说明和现场

相片为证，可以认定。

你公司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并取得环评批复擅自建设手

表五金配件加工项目并投产的行

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条例》第八条的规定。根

据《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和备案管理名录》第 66项，有

电镀或喷漆工艺且年用油性漆量

（含稀释剂）10吨及以上的金属制

品加工制造归类为报告书项目。

你公司电镀清洗废水未建设废水

处理设施，直接通过车间地面厕所

排放口排到污水管道，由污水管道

流入厂界外河内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

十九条，你公司易产生挥发性有机

废气的喷油工艺未在密闭车间内

进行，也未按规定安装、使用污染

防治设施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

条的规定，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

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三）项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的规

定，参照《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

量权实施标准（第五版）》§2.1、§6.5
和§7.10，我局拟对你公司作出如下

处罚决定：

一、对你公司未依法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并取得环评批复擅自建

设手表五金配件加工项目并投产

的违法行为拟罚款人民币柒拾伍

万元；

二、对你公司电镀清洗废水

未建设废水处理设施，直接通过

车间地面厕所排放口排到污水管

道，由污水管道流入厂界外河内

的行为的违法行为拟罚款人民币

捌拾万元；

三、对你公司易产生挥发性有

机废气的喷油工艺未在密闭车间

内进行，也未按规定安装、使用污

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拟罚款人

民币肆万元。

如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告知书

之日起三日内，对上述行政处罚的

事实、理由及依据以书面形式向我

局提出听证申请，或在收到本告知

书之日起七日内提出陈述或申辩，

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陈述或申

辩，则视为放弃要求听证、陈述和

申辩的权利。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755-28948326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清林中路

海关大厦西座1611
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2018年9月30日

深圳市孺子牛建设工程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300708443499A；地 址 ：深 圳

市福田区金田路 3037 号金中环国

际商务大厦2801 室；法定代表人：

陈珉皓）：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

司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深龙环水

罚[2018]0289号），现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内容如下：

2018年 4月 19日 0时 40分,我
局执法人员到你公司施工的位于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的孺子牛

大厦项目施工现场进行环保执法

检查，发现你公司夜间超时施工，

产生的噪声影响周围环境。以上

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和

视频资料为证，可以认定。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深

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

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应依法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局送达行

政处罚告知书后，你公司未在规

定的期限内向我局提出陈述、申

辩意见，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

利。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八条第

一款第（三）项，我局作出以下行

政处罚：

处以人民币叁万元的罚款。

限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账户，逾期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

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深

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或深圳市人

居环境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

月内直接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

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

的执行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

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

本处罚决定，我局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755-28948326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清林中路

海关大厦西座1611
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2018年9月30日

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公告


